附件1

2026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重点任务保障（林业领域）专项资金（省级组织实施）建设方向
（一）造林与生态修复。主要扶持省级有关单位开展2026年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林分优化和森林抚育任务、2024-2025年新造林抚育任务以及成效监测等。

（二）林草执法与资源综合监测。重点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综合调查监测和综合评价等；国家下发林草执法变化图斑的自查核实和现地复核等。
（三）森林火灾预防。主要用于支持林火阻隔系统建设与维护（包括新建、改造生物防火林带和防火道路）；防火新质能力建设（推进“以水灭火”设施等森林火灾预防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空天地”配合防火体系等）；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和宣传教育工作等。
（四）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省级层面林业有害生物检测鉴定、疫情评估、核查、巡查、专家点对点技术指导等；林业有害生物应急防控物资储备等；省直属单位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治等。
（五）自然保护地建设。重点开展必要的自然保护地政策制定及技术调查等管理项目；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及省属森林公园开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及修缮维护、科学考察、总规修编、整合优化、资源管护等刚需项目，组织实施科研监测、监督管理、科普宣教、生态旅游等能力提升及标准化建设。
（六）湿地保护管理。重点开展湿地及红树林保护政策研究、专项调查、监测评价、保护管理能力建设和小微湿地建设等。
（七）野生动植物保护。重点开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穿山甲保护研究中心建设及穿山甲调查监测、救护繁育、野化放归、宣教与合作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监测、收容救护及疫源疫病监测“三位一体”建设；广东省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与监测能力提升建设，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能力提升，陆生野生动物危害防控相关工作。开展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国家、区域和乡土三级植物园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推动专类园、重点实验室、标本馆等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引种、扩繁、回归与利用；国家和省重点关注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水鸟、极小种群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定位监测、保护及新技术应用示范。
（八）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和林业种苗建设。重点开展管护站点、林区公路建设养护等省属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和试点建设、种苗基地建设，林草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及成果展示，良种选育繁育和试验示范，林木种子应急储备，国家和省级林木种苗基地建设，优质苗木储备基地采购、管护苗木，国有林场和省级保障性苗圃培育县镇村绿化苗木等。
（九）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

1.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点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及改革成效评价与监测、林权综合监管系统运维管理、林权合同信息共享服务、林业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及价值核算方法等项目建设。支持聚焦林业产权制度、资源管理、经营模式、投入机制、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探索，打造示范样板。
2.大力发展林业经济。重点开展林业特色产业资源调查与监测。支持开展油茶、竹子、森林药材等特色产业和林下经济、森林康养发展研究和技术服务支撑。支持开展森林生态产品认证、打造“粤林+”特色区域公用品牌、举办广东林业博览会和经济林节庆活动、组织参展参会林业经济发展重要会展。
（十）林业信息化及宣传。主要用于日常信息化运行保障、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已由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批复立项的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自然教育体系建设（南粤红绿径）、局重点工作宣传以及相关业务处室的系列宣传等。

（十一）绿美广东（林长制）综合工作。主要用于绿美广东（林长制）省级层面统筹工作。

（十二）专项资金工作经费。优先保障项目前期工作，用于前期论证、入库评审、项目验收、监督检查、内部审计、绩效管理等与专项资金管理直接相关支出。工作经费不得用于编内人员工资、津补贴等个人福利支出，以及楼堂馆所建设、修缮和其他无关支出。
（十三）其他。省级财政政策性森林保险保费补贴、审计整改等其他国家林草局、省政府和省林业局要求的重点工作任务。



